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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資料治理委員會個資保護組第 8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5 月 12 日 10 時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個資保護組袁秀慧組長                     紀錄:陳宜霞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確認第 7 次小組會議紀錄 

洽悉。 

 

參、討論事項 

智慧城市 POC 提案涉及使用機關個人資料之疑義探討--以「1999 導

入語音辨識評估專案」、「北市府 1999 心聲分析規劃專案」為例 

決議：(一) 本案並無明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所涉二專案之後續執行，請研考會妥為處理。 

(三)有關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之適用類型，

請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再予斟酌，並精進相關審查及配套機

制。 

委員發言紀錄： 

曾韵委員 

依據資訊局及研考會的報告，整個流程分成兩大部分，前面是創

新提案，後面則是測試階段及其後執行階段。在創新提案上，有

做一些資料保護的處理。至於後續的測試階段，簡報中提到錄音

檔會直接刪除，我這邊想確認廠商刪除資料這部分，是否有同仁

進行確認。另外，因為市府要鼓勵創新，所以在建置之前，會先

找很多方案去做測試，當驗證通過後，可能會進入建置，或者未

來要實際去執行。個資保護跟資訊安全的規劃是有關聯的，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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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在意的是，在測試階段有沒有馬上刪除資料。當場測試完畢，

馬上刪除，這是 ok 的。如果測試進行一段時間才做刪除的話，

那這段時間的保護機制有沒有相關規範，以及後續在建置的執行

上，如何去確保廠商的個資保護能力、相關的安全架構，甚至是

未來的維運機制，包括市府機關的查核權，都應該要有所規範。 

研考會 

有關委員所詢問確認刪除的問題，在專案執行過程中研考會都有

指派同仁偕同，所以廠商相關的處理都會有同仁去做確認。未來

研考會經由評估真的在內部建立專案試辦的系統，關於個資保護

的機制，會依循政府資訊採購的相關規定，遵守資訊採購的基本

要求。譬如，對廠商個人資料保護能力的一些規範，有一個公版

的要求。甚至 1999 話務中心現在也是採勞務委外，相關話務人

員每天都會接聽民眾電話，內容中已經涉及很多陳情民眾的個資，

故在勞務採購的條約裡，也都會要求話務人員要簽保密條款。故

本次專案之辨識工具如果進到建置階段，我們會至少符合政府採

購案件對資安及個資保護的條件，並且再視個案的情況去做個別

的或新的調整與要求。 

資訊局 

補充說明，有關公版合約中的個資保護附加條款，目前是先提出

一個一般性的範本，後續可以依據個案或機關的需求去做調整；

資訊安全的部分，在契約中也有規範。包含剛剛委員提到的有隨

時執行稽核的權利等，都有相對應的規範，也會針對合作案個案

的性質去調整。 

王琍瑩委員 

在進入法律問題討論前，我對於本案的流程有點困惑，剛剛的簡

報中，在試辦階段有簽約，然後進入了實驗的階段，目前尚未結

案。則今天的會議結論，是否會影響到這個試辦計畫？是否會導

致此計畫無法結案？若試辦結果是好的，則將來正式採購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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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要求廠商的個資保護能力如何判定？本案提個資保護組討

論，在場有法務局，也有研考會，各單位如何協作？扮演何角色？ 

研考會 

研考會是以提案機關的角色參加本次會議。本案在執行前，皆詢

問過機關內部法制同仁意見，POC 的提案審查中也有相關討論。

當時對於所謂的聲音檔案的使用，並不認為是特定目的外利用；

或是即使可能構成特定目的外利用，因為已經去做一些保護的措

施，應已符合相關規範。研考會認為，這個案子基本上沒有個人

資料使用的疑慮，所以是循一般的審查程序去執行。後續是因為

有議員認為專案的資料使用有疑慮，方提送臺北市政府資料治理

委員會，並分派個資保護組審查，以釐清聲音檔案的測試使用，

有沒有涉及違反個資法。研考會認為相關處理是基於業務職掌，

去做一些促進民眾利益跟提升話務服務品質的利用，故無違反個

資法的情形。但面對議員的質疑，研考會必須諮詢外部專家學者

的意見，以為回應。 

王琍瑩委員 

經過相關補充，今天討論的問題，恐怕未必會有很明確的答案，

有關聲紋資料，專案所涉的錄音檔案，是否被定位為個資，以及

有告知會被錄音，但能否進一步去做 AI 的識別，而這樣技術的學

習是否屬特定目的外利用，這些都可以成為學術討論的題目。台

灣傳統實務見解，可能沒有辦法認為因為已經告知陳情民眾有錄

音，而將後續以為了幫助他們處理諮詢事項，將錄音資料提供給

廠商去做進一步的運用，認為是同一件事。另外，請問研考會在

處理流程中有沒有做去識別化的動作，技術上可行嗎？ 

研考會 

回應委員的問題，當時在跟廠商討論時確實有考量是否要把民眾

音檔中涉及個人資料的部分去除，經考量若做相關處理將導致音

檔變得很零碎，除了需要額外耗費程式或人力去處理及確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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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辨識文字正確率，及系統依據邏輯脈絡去學習時，都會產生

問題。且當時是設定為內部處理的前提，又有本會人員的協同監

督，故仍以完整音檔去處理。 

中華電信 

我們本身就有自己的語料，可能是透過購買或網路收集，經由大

量的語料去訓練出一個模型，我們利用這個模型即可。這個專案

原則上就是利用我們本身的技術，將北市府的音檔直接轉譯成文

字，再去做文本分析。過程中，我們並不清楚轉譯出的內容為何？

即便因為對談中民眾有提到他是誰並經文字辨識出，但因為我們

是單純的語音轉文字，未必能對應出真實的字，因為一個音會對

應到很多不同字，所以我們做語音辨識時，純粹是把聲音轉成相

似的文字。 

王琍瑩委員 

經由業者的說明，我大致理解。請問 1999 的電話錄音會成為業

者將來的語料也就是資料庫的一部分嗎？ 

中華電信 

不會，因為契約約定是不允許廠商攜出的，只能在市府建置系統

內，由市府人員去執行轉換，無法攜出，自然不會擁有這個語料。 

王琍瑩委員 

在這個案件中，市府有必須去執行的政策需要，但議員質詢的重

點會落在，為何不能向民眾說明清楚。技術層面上，大家都能理

解這是不得不然的處理方式，但在法規層面上，個資法第 5 條規

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要以

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議員可能會解讀成機關不向民眾說明，恐

違反此一規定。 

余若凡委員 

(一)本案所涉及的資料原則上尚非屬於個資法上所謂的敏感性個資，

多數是涉及生活相關的個資，但經過積累有可能會越來越覺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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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所以我認為還是應該要比較謹慎的處理。以此類語音辨識或

是錄音的情況，在銀行業或客戶服務系統應該是很普遍的，市府

這邊以法定職權作為蒐用的依據，在法規面上是沒有問題，但可

能會較沒有注意到公眾利益。既然 1999 進線時即告知民眾會進

行錄音，則後續有關語音辨識的部分應該也要一併說明為宜。可

以採取銀行業務實的處理方式，首先告知有錄音，其次說明資料

將如何被利用，最後告知若當事人不同意，則無法接受此一服務。

如此，則無論是在與民眾的溝通上，或是市府在個資保護的處理

上，都會比較完備。另外，必須要去思考的是，如果民眾不願意

接受被語音錄音的模式，則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提供公眾服務。 

(二)有關特定目的外利用，比較技術面的問題是，依照廠商說明，一

開始的軟體模型是廠商用自有的語料去做測試而形成，但進入市

府的專案之後，使用市府的語音檔案進行測試，經由此測試，理

論上是可以改善原來的軟體。前階段，使用新的軟體來測試於市

府場域的使用狀況，以規劃一個比較好的服務系統，我認為不會

有什麼問題。但後階段，透過市府的試驗計畫，以相關語料訓練

該軟體工具，實質上，可能也會改善原來軟體的效能，就可能牽

涉到目的外利用，而需要特別的處理。假設有這樣目的外利用的

狀況，可能就需要考量是不是應該有價，因為事實上是去協助軟

體的改善。更要去思考以公眾資料，去做這樣的使用應該如何評

價。 

(三)另外，涉及程序面的文件問題是，依照會議資料所示，保密切結

跟保密同意書好像都是由廠商實際執行業務的個人所簽署，這個

跟我們實務上主體會是廠商有點差異，畢竟要直接負全部責任的

還是廠商，不是現場執行業務的個人。又關於個資保護的約款，

現在是以附加條款的方式處理，會議資料中所示的部分也沒有契

約雙方簽章，是否會導致後續效力有問題？請與會機關協助說明。 

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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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進線後的電話服務說明是很緊湊的，目前的規範是不能超

過 30 秒，避免民眾在線上等待太久，所以無法如此詳細說明。

在 10 分鐘的通話時間限制裡，我們以處理民眾的所需要的市政

問題為優先，錄音的告知條款盡量簡短，僅告知為了改善服務品

質，確保雙方權益做錄音的處理及使用。研考會初步認為這樣的

使用範圍也很廣，但不敢說一定已經足夠。另外，委員提到透過

使用我們的資料，讓廠商的技術即所謂 AI 變得更聰明，有否可能

達到輔助廠商，使其取得一些商業利益的效果，這是有可能。但

這也是這個專案想要評估的部分，要藉由這個試辦計畫去確認這

套系統能否適用於這個公務領域，在試辦的過程中這套 AI 能不

能更聰明、更切合使用。當然，為了避免爭議，研考會也曾經思

考過也許廠商在離開的時候不只是刪除使用過的聲音檔案，包括

他這一段訓練系統的過程，有沒有可能在程式中一併消除，讓程

式 reset 到歸零，如此就能確保廠商的軟體不會因為這個試辦過

程而受益。最後有關保密同意書的簽署部分，是要求公司一定要

簽署一份，再請每一個實際執行的人員也都要再簽一份，以周全

個人資料的保護。個資保護附加條款的部分，實際案例上會有契

約雙方簽署的過程，會議資料是以未經簽署的範本向委員說明。 

余若凡委員 

有關於錄音告知的部分，其實可以簡短說明即可，一句話帶過也

行，重點是讓民眾有所預期。第二個部分，廠商的軟體進去市府

的場域經過訓練後，其實它會變聰明，並不會因為刪除資料就變

得不聰明。所以原則上，這些因為資料或過程，對廠商產生的某

些效益，未必說廠商一定要因此繳錢給市府，只是這樣的關係，

會讓利用行為跟當初蒐集的目的沒有那麼相關，更可能帶有商業

色彩，而需要更謹慎思考。 

曾韵委員 

請問依照現行人工流程，民眾進線之後，是由同仁去做一些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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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登打在系統的紀錄上。相關紀錄是否會被進行分析，然後放

在臺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平台，提供給想用的人去做參考？經搜

尋網路資料，高雄市政府在前幾年有針對他們的 1999 作類似研

究案，對陳情內容進行分析。所以確認一下，臺北市政府沒有做

這樣子的分析？ 

研考會 

我們有做一些內部的資料分析，供各機關在精進市政時參考。高

雄市政府的分析資料如委員所述可能有對外開放，而我們主要是

提供給各機關去做內部參考，而且只是統計資料，非對話式的。 

曾韵委員 

這個案子爭議部分是因為民眾誤解，就如剛剛研考會的說明，進

線後，將語音轉換常文字以為紀錄，為了改善服務品質去作分析。

這樣的討論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將進線電話用 AI 做語

音辨識，讓本來用人工打字的方式，以電腦辨識自行輸入，以增

進效率。第二個部分是分析的，為了改善服務品質，即便在原本

以打字輸入的情況之下，也是會拿資料來做分析。市府的專案是

有區分為這兩塊，一個是導入語音辨識的評估專案，另一個是心

聲分析規劃專案，後者的分析會讓民眾覺得，市府用 AI 去把對

話中內容都分析完了，在過程中可能會有個資被做目的外利用的

情況，而引發民眾的擔心。所以問題點不是在語音辨識轉文字，

而是在後端的心聲分析。如果在沒有 AI 的情況下，也是用人工在

做這件事情，原來的結構如果沒有違反相關的法規則，即便採取

AI 技術應該也是比照辦理。在分析階段，以前做的分析內容是 ok，

但現在運用 AI 想要再進一步分析內容，則究竟要分析到什麼層

次，就會是民眾會在意的點。另外，連結到前面發言所提到資安

管理部分，如果原來的做法都符合規範，現在只是用科技的力量

去改善它的效率，那理論上，就不會有合規與否的問題，而是使

用科技的風險，讓民眾無法相信，則市府應該做的就是查核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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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要求，甚至是公告查核的結果。回到這個案件，應該要把想

要做的事情說清楚，要用 AI 做的範圍包括什麼，有沒有特定目的

外利用的問題？把這些解釋清楚，將相關過程的留下紀錄。然後，

定期去做檢視，並公開讓民眾去知曉，則整個機制會比較完整。 

賴文智委員 

(一)這個案子會有民眾，或者是議員有意見，我認為是程序的問題所

導致。以 1999 專案來說，這些服務廣義來說是為了改善市政，

初衷並沒有錯，但在採取的方式上，可以再進一步斟酌。舉例來

說，如果本質是設備的採購，應該提出希望廠商參與測試的需求，

而不是透過很像把資料拿出去應用的模式處理。不應該把採購前

的測試，跟廠商未來的應用連結在一起，而將本案操作成會讓他

人誤認廠商利用市府的資料從中獲益。事實上，在討論是不是改

善了廠商語音辨識程式的效率或正確性，就是軟體的版本問題，

只要要求測試過後經調整的軟體版本不能回到廠商那邊，廠商基

本上就只是提供機器設備進來做測試，由市府回饋正確率給廠商

即可。純從語音辨識的角度來看，我個人認為，如果不跟智慧城

市的實驗場域結合，走政府採購的前期計畫，由廠商先送機器設

備跟人員進來，調校好了之後，由市府自己的人力整理後(例如正

確率及軟體缺失)回饋給廠商，這樣的模式不會涉及個資法的問題。

針對心聲分析專案的部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去 7-11，門

市的服務人員也會很快的做一些個資的蒐集，性別、年齡、衣著、

是否有帶小孩，就是依照現場狀況去蒐集，都不會特別去做告知。

心聲分析從市民服務的改善來看，舉例來說，有些民眾可能打電

話進來會非常緊張，導致容易報錯資訊，心聲分析有可能透過系

統警示通話人是屬於緊張狀態，以提示話務人員用適當的方法去

安撫或引導民眾，讓他可以提供比較正確或比較快速的講到重點，

仍舊是整體提供服務的一環。現在的問題只是在於很多人覺得，

這個東西跟廠商的利益牽扯上關係，如果市府沒有解釋清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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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誤會。以我對於 AI 的瞭解，如果是廠商的產品，要即時的

透過語音去訓練，並經過訓練的回饋去改善，其實不太可能是立

刻做得到的，就算可以做到，我們只要透過前面所述版本控制即

可，廠商不能帶走被訓練後的軟體版本，就不會產生問題。如果

1999 有這樣的需求，也許一開始就不應該透過智慧城市實驗場

域的機制來做，而是以政府正規的管道去思考要改善服務，應該

做什麼精進設備的採購，或許就不會衍生爭議。 

(二)第二個問題在於，政府機關往往是出了事，才回過頭來檢討。假

設這個案件在議員一開始質疑時，就可以提出市府內部針對可能

涉及個資議題的評估報告，而非事後檢討。即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剛剛委員提到的問題面都思考評估過了，並且梳理清楚，立

即出示相關的評估報告，我想議員會對市府有比較多的信任。坦

白說，事前跟事後的檢視，效果是不一樣的，至於執行程序上，

無論是不是要送到資料治理委員會，或是各工作小組。或者是送

進來之前，機關自行評估要不要送，這都是涉及個資議題的評估

報告。只要先有評估，就可能提出正確的處理方式，去思考資安、

資料的流向，評估過程中將相關的思考具體也書面化，再嘗試降

低風險、再整體評估，被質疑的時候，把一整套文件拿出來，就

可以比較客觀的討論。以台灣的民情來說，民眾對政府機關是普

遍不信任的，接收到某些資訊後，往往會朝負面去思考的很遠，

超過政府機關原本預設的範圍。以這個案子來說，我認為也不是

告知的問題，畢竟用來改善就是市政的服務，其實就已經有做告

知了，本來範圍就很難鉅細靡遺的跟民眾說明，所以只能把範圍

說的廣一點，民眾去挑剔告知內容是正常的，重點是要釐清後續

的利用是否切合提升服務的這個角度，如果是的話，就盡量不要

使其與廠商可能的後續應用聯想在一起。回歸案件的本質，若只

是想測試廠商的能力，不管是轉換效率，或是分析能力，那就是

在採購前後完整評估其能力。而不是透過其他的合作關係去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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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加值應用的機會，這樣會容易引發誤解，走正規的方式，讓大

家不會有疑慮就好。 

 

肆、報告事項(略) 

資訊局：台北通取得 ISO27701 國際認證之成果分享 

洽悉。 

 

伍、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  台北通會員帳號政策探討--未成年會員個人資料蒐集適

法性釋疑 

決議：(一)本案規劃內容尚無適法性疑慮。 

(二)有關已註冊會員帳號之凍結，請資訊局加強凍結前評估及

相關說明。 

委員發言紀錄： 

余若凡委員 

本案資訊局已經思考的滿完整的。我這邊只有一個執行面上的小

問題想請教，在 7 歲到 20 歲的階段，可能會有需要得法定代理

人同意的程序，系統也會做同步的控管嗎？未來要如何操作？目

前台北通的服務項目可能超過日常生活所必要者，系統如何做區

別處理？  

資訊局 

委員提出的問題我們也有注意到，目前台北通 APP 還沒有做服務

項目控管，透過本次提案請委員協助我們檢視這個規劃，如蒙委

員認可，資訊局會分階段進行改善。 

余若凡委員 

謝謝資訊局的說明，既然本案的立論基礎是在於所謂的日常生活

所必要，就不能逾越這個領域，未來一定要去做服務項目的控管。 

王琍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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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局法理上的論述很清楚，個資法本來就沒有在規範成年與否，

規劃中套用民法的概念日常生活所必需是沒有問題，後面再用行

政程序並援引法務部函釋，是很完整的。我補充的意見是，剛剛

的討論都是以 7 歲到 20 歲或 7 歲到 18 歲的區間去分，這些區

間其實是滿大的年齡範圍。7 歲跟接近 20 歲的大學生，應該不能

算同一類，要有更細緻的事項區分。如果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服務，那流程上應該如何處理？是直接流程上不讓他用，或者可

以更積極一點，在流程設計上，允許其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而

取得服務，這都可以再討論。 

賴文智委員 

請教資訊局 7 歲以下的帳號有 30000 多筆，主要使用於何種項

目？這些資料可以預期是由家長申辦的，將該帳號凍結未給予補

正程序會否影響到該等民眾的權益恐有疑慮，故建議先予分析，

如果單純是熊好券或其他抽獎活動，可能影響不大，但若是其他

市政服務申辦項目，則可能要有配套的處理，建議在凍結前要有

評估機制。 

資訊局 

回應委員的問題，目前 7 歲以下的使用者，大部分是家長以小孩

的資料參加抽獎活動，第二個部分最主要是在圖書借閱證的運用，

學齡前的兒童或幼兒，有一些借閱的獎勵措施，還有家庭圖書證

的申辦，就會使用小孩的身分資料一起申請開通。圖書證因為會

做悠遊卡的綁定，所以刪除台北通 APP 並不影響其權益，仍可使

用借閱功能。 

賴文智委員 

依照資訊局的回答，則該等申請都是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在事實

面上反而都符合法律的規定，只是沒有將告知及同意的過程顯現

而已，可以再進一步研究其處理方式。 

曾韵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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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對未來執行的方式比較好奇，如何在既有的 APP 架構下去區

分帳號的同意，而有不同的申辦項目？如何取得同意？這些實務

的執行方式都需要進一步規劃清楚。 

 

伍、散會(12 時 05 分) 


